
 

禁停紅黃線 
 

※請點選右側按鈕觀看禁停紅黃線電子地圖※  

本查詢系統之紅黃線資料僅供參考，執法單位舉發違規事證仍以現場繪設標線為準，敬請留

意。 

若您發現查詢系統之紅黃線資料與現場情況不符，請您來電洽詢，本處有專人為您服務。 

北區查詢電話： (02)27599741 轉 7910，南區查詢電話：(02)27599741 轉 7914 

註：1.北區指本市北投區、士林區、大同區、中山區、南港區、內湖區 

  2.南區指本市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松山區、文山區 

 

設置紅黃線相關規定 
 

            
 

編號 條規 

一、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第 55 條、56 條 

二、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1 條、112 條 

三、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68 條、169 條 

四、 本處禁止臨時停車紅線繪設及調整陳情案件處理流程  

五、 臺北市市區道路禁止臨時停車紅線及禁止停車黃線劃設參考  

 

常見問題 
 

 

編號 條規 

一、 禁停紅黃線之意義為何？ 

二、 紅黃線的禁止停車時間為何？ 

三、 是否未劃設紅線之交岔路口就可以停車不被罰？  

四、 如何判斷禁停紅黃線是否為私人劃設？  

五、 
商家、私人為一己私利而自行繪劃紅黃線，是否涉及違法行為？如何告

發？ 

六、 禁停標誌牌面之意義及說明 

七、 交通管制常用之「假日」、「假日除外」是何意義？  

八、 假日黃線開放停車路段 

九、 紅線劃設於側溝蓋外緣之柏油路面上，紅線內之側溝蓋能否停放車輛？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 3 條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56/relfile/18543/122761/a8434fdb-2045-4140-9bc7-af29e4b1b9bc.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56/relfile/18543/122759/0af17e2c-31f0-422e-8843-9c04549e903f.pdf
https://gis.gov.taipei/


本條例所用名詞釋義如下： 

一、 道路：指公路、街道、巷弄、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

地方。 

二、 車道：指以劃分島、護欄或標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其他供車輛行駛

之道路。 

三、 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

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四、 行人穿越道：指在道路上以標線劃設，供行人穿越道路之地方。 

五、 標誌：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以文字或圖案繪

製之標牌。 

六、 標線：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在路面或其他設

施上劃設之線條、圖形或文字。 

七、 號誌：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行進、注意、停止，而以手勢、光色、

音響、文字等指示之訊號。 

八、 車輛：指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 (包括機器腳踏車) 或以人力、

獸力行駛之車輛。 

九、 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停止時間未滿三分

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十、 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 

備註：相關法規內容詳全國法規資料庫-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 

第 55 條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

罰鍰： 

一、 在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臨

時停車者。 

二、 在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或消防車出、入口五公尺內臨

時停車者。 

三、 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臨時停車者。 

四、 不依順行之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或併排

臨時停車者。 

五、 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車，遮蔽標誌者。 
 

第 56 條 

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

下罰鍰：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40012&flno=3


一、 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 

二、 在彎道、陡坡、狹路、槽化線、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停車。 

三、 在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公共

場所出、入口或消防栓之前停車。 

四、 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 

五、 在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停車。 

六、 不依順行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併排停車，或單行道不緊靠路

邊停車。 

七、 於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停車營業。 

八、 自用汽車在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九、 停車時間、位置、方式、車種不依規定。 

十、 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 

汽車駕駛人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未依規定繳費，主管機關應書面通知

駕駛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逾期再不繳納，處新臺幣三

百元罰鍰。 

第一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

員，應責令汽車駕駛人將車移置適當處所；如汽車駕駛人不予移置或不在車

內時，得由該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

為之。 

第一項第十款應以最高額處罰之，第二項之欠費追繳之。 

在圓環、交岔路口十公尺內，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

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

定汽車之停車處所。 
 

 

（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111 條 

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 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鐵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

道、快車道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二、 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消防栓、消防車出入口五公尺

內不得臨時停車。 

三、 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標線處所不得臨時停車。 

四、 道路交通標誌前不得臨時停車。 

五、 不得併排臨時停車。 



臨時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路邊停車。

其右側前後輪胎外 側距離緣石或路 面邊不得逾六十公分，但大型車不得逾

一公尺，在單行道左側臨時停車時，比照辦理。 
 

第 112 條 

汽車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 

一、 禁止臨時停車處所不得停車。 

二、 彎道、陡坡、狹路、槽化線、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不得停車。 

三、 機場、車站、碼頭、學校、娛樂、展覽、競技、市場或其他公共場

所出、入口及消防栓之前，不得停車。 

四、 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不得停車。 

五、 在設有殘障者專用停車標誌處所，非殘障用車不得停放。 

六、 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不得在道路上停放待售或承

修之車輛。 

七、 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不得停車營業。 

八、 自用汽車不得於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九、 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不得停車。 

十、 不得併排停車。 

十一、 於坡道不得已停車時應切實注意防止車輛滑行。 

十二、 汽車發生故障不能行駛，應即設法移置於無礙交通之處。該故障車

輛在未移置前或移置後均應豎立車輛故障標誌。該標誌在行車時速 

四十公里之路段，應豎立於車身後方五公尺至三十公尺之路面上，

在行車時速逾四十公里之路段，應豎立於車身後方三十公尺至一百 

公尺之路面上，交通擁擠之路段，應懸掛於車身之後部。車前適當

位置得視需要設置，車輛駛離現場時，應即拆除。 

十三、 停於路邊之車廂，遇畫晦、風沙、雨雪、霧靄時，或在夜間無燈光

設備或照明不清之道路， 均應顯示停 車燈光或反光標識。 

十四、 在停車場內或路邊准停車處所停車時，應依規定停放，不得紊亂。 

十五、 停車時間、位置、方式及車種，如公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

關或警察機關有特別規定時，應依其規定。 

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路邊停車。其右側

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四十公分，在單行道左側停車時，

比照辦理。 

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開啟或關閉車門時，應注意行人、其他車輛，並讓其

先行。 
 

 



（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168 條 

禁止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及頂面為原

則，無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 距路面邊緣以三０公分為度。本標線

為黃實線，線寬除設於緣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外，其餘皆為一０公分。

本標線得加繪黃色「禁止停車」標字，三０公分正方，每字間隔三０公分，

沿本標線每隔二０公尺至五０公尺 橫寫一組。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每日上午七時至晚間八時，如有延長或縮短之必要時，應

以標誌及附牌標示之。 
 

第 169 條 

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石正面或頂

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面邊緣以三０公分為度。本

標線為紅色實線，線寬除設於緣石，正面者以緣石高度為準外，其餘皆為一

０公分。本標線得加繪紅色「禁止臨時停車」標字，三０公分正方，每字間

隔三０公分，沿本標線每隔二０公尺至五０公尺橫寫一組。 

本標線禁止時間為全日廿四小時，如有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誌及附牌標示

之。 
 

 

 

一、禁停紅黃線之意義為何？ 

禁止停車線（黃線），用以指示禁止停車路段，即於管制時段（如 7-20 時），允許車輛因

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禁止臨時停車線（紅線），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路段，即於管制時段（如 0-24 時），不允

許車輛上、下人、客，裝卸物品等臨時停車行為。 

  

二、紅黃線的禁止停車時間為何？  

1.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68 條規定，黃線禁止停車時間為每

日上午 7 時至夜間 20 時，如有延長或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誌及附牌標示

之。 

2. 另依該規則第 169 條規定，紅線禁止停車時間為每日 0-24 小時，如有縮短

之必要時，應以標誌及附牌標示之。 



3. 換言之，除現場另有標誌及附牌標示外，紅線全日禁止停車，黃線從夜間

20 時至翌日 7 時為許可停車時間。 
 

  

三、是否未劃設紅線之交岔路口就可以停車不被罰？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5 條規定，汽車駕駛人在交岔路口十公尺臨時停車，處新

台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其條文未區分巷弄道路，泛指所有道路之交岔路口；另

紅線繪設部分，因在處罰條例已明文規定，且考量人力、標線材料及維護之因素，本處尚無

法針對本市所有路口，繪設禁止臨時停車紅線。惟若有違規停車特別嚴重之路口，本處將配

合繪設禁止臨時停車紅線。 

  

四、如何判斷禁停紅黃線是否為私人劃設？  

可至「本市禁停紅黃線查詢系統」上查詢，因該查詢系統資料更新有一段作業時間，若您發

現查詢系統之紅黃線資料與現場情況不符，請您來電洽詢，本處將有專人為您服務。北區查

詢電話：(02)27599741 轉 7910，南區查詢電話：(02)27599741 轉 7914 

註：1.北區指本市北投區、士林區、大同區、中山區、南港區、內湖區 

  2.南區指本市萬華區、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松山區、文山區 

  

五、商家、私人為一己私利而自行繪劃紅黃線，是否涉及違法行為？如何告發？  

有關商家及私人為一己私利而自行繪劃紅、黃線，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

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線，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處行為人及其雇主罰鍰。倘查明

係屬私繪，本處將立即派員消除。 

  

六、禁停標誌牌面之意義及說明  



 
圖 1 

1. 牌面內容：箭頭所指車輛停放線(俗稱停車格)於

上班日 07:00-09:00、17:00-19:00，不可以停放車

輛。 

2. 設置地點：幹道已繪設車輛停放線(俗稱停車格)

路段，惟上下午尖峰時段車流量遽增，故採行禁

止停車之管制。 

3. 備註：本標誌指示之路段，車輛停放線(俗稱停

車格)內皆加註禁停時段，停車前請注意是否設

置有標誌牌面及停車格內加註之禁停時段。 
 

 

七、交通管制常用之「假日」、「假日除外」是何意義？  

●假日：係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登載年度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之「星期六、星期

日、放假之紀念日及民俗節日、補假及調整放假日」。不含特定節日及補行上班日。 

●假日除外：即非屬前述「假日」的日子，如：週一至週五之上班日、特定節日及補行上班

日。 

●相關公告訊息如( 附件)。 

  

八、假日黃線開放停車路段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68 條規定，黃線禁止停車時間為每日上午 7 時至夜間

20 時，如有延長或縮短之必要時應以標誌及附牌標示之。假日黃線開放停車路段，即「假

日」時段開放黃線停車， 整理如附件(PDF 下載)。 

  

九、紅線劃設於側溝蓋外線之柏油路面上，紅線內之側溝蓋能否停放車輛？  

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68、169 條規定：「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

禁止（臨時）停車路段。」因此禁止（臨時）停車係以路段為管制範圍，而非以禁止（臨

時）停車線之左右側來定義，交通部於 94.06.21 交路字第 0940006793 函針對紅黃線禁止

（臨時）停車範圍亦清楚說明，於劃設有禁止（臨時）停車線之左、右側道路範圍內均不得

停車。 

  

檢視日期:114 年 11 月 

http://www-ws.gov.taipei/001/Upload/public/Attachment/992816455083.pdf
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456/relfile/18543/123453/b566bd6c-558c-4c7f-b977-5de944076432.pdf

